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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指標

 檢送「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因公傷病命令退休及因公
撫卹案件之『職責繁重因子』補充審查指標」1份，請查
照配合辦理。

 本部所屬學校嗣後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
第23條第2項第4款及第53條第2項第5款與公立學校教職
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第23條第2項第4款及第4
0條第2項第5款規定，提送因公傷病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
個案時，請確依旨揭補充審查指標提供數據參考資料。

正本：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人事機構(教育部體育署人事室、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人事室、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人事室、國家教育研究院人事室、國

家圖書館人事室、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人事室、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事室、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人事室、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人事室、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人事室、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人事室、國立臺灣圖書館人事室、國立臺灣藝術

教育館人事機構、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人事室除外)
副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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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因公傷病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案件
之「職責繁重因子」補充審查指標 

有關公立大專校院教師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退撫條例)

及公立學校教職員個人專戶制退休資遣撫卹條例（以下簡稱個人專戶制退撫條

例）第23條第2項第4款規定，以「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傷病」申辦因公傷

病命令退休，或退撫條例第53條第2項第5款及個人專戶制退撫條例第40條第2項

第5款以「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申辦因公撫卹，有關所定「戮力職

務，積勞過度」得參考公務人員因公猝發疾病或因戮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死亡審

查參考指引(以下簡稱參考指引)審認，其中「職責繁重因子」之認定標準，參大

學法第21條規範區分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等面向，並細分下列審查指標，

以利委員參考評估。 

面向 審查指標 備註 

教學 一、 超時授課時數：自發病日前回推

1 學年實際超時授課時數超過同

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平均

超時授課時數。 

一、 發病日前不包含發病日。 

二、 超時授課時數：依大學法施行細則

第 18 條規定大學專任教師之基本

授課時數，由各大學定之；實際授

課時數超過前述基本授課時數，謂

超時授課時數。 

三、 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

人數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

同一職級專任教師平均超時授課

時數。 

二、 授課科目數：發病當學期授課科

目數超過同系(所)同一職級專

任教師平均授課科目數。                                                                                                                                                                                                                                                                                                                                                                                                                                                                     

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人數

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當學期同

一職級專任教師平均授課科目數。 

研究 一、 期刊、論文發表及學術專書總

數：自發病日前回推 1 學年期

刊、論文發表及學術專書加總

數，超過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

教師期刊、論文發表及學術專書

平均數。 

一、期刊及論文發表定義： 
(一)已公開發表於研討會、專業學術期

刊或學報之論文。 

(二)「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係指

專任教師已於國內外具正式審查

程序之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並得

公開及利用之著作資訊。「公開」

係指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

等可查得之著作。 
(三)「研討會論文」：專任教師已於國

內外具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

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之著

林 佳穎
刪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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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審查指標 備註 

作。 
二、專書(含創作作品集)定義：係指初

次出版之專書，不包括「篇章」、「論

文摘要集」、蒐集多位教師論文之

「論文集」、「再版書籍」及「再刷

書籍」等。若專書係由多名專任教

師分別撰寫部分篇章，再彙編為專

書後進行初次出版時，請依實際合

著比例填報。 
三、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人

數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同一

職級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及學

術專書平均數。 

二、 展演總數：自發病日前回推 1 學

年公開展演場次總數，超過同系

(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公開展

演場次平均數。 

一、展演定義：係指對外公開場合將「著

作」以展演方式辦理，其內容應包

括以下主要項目，即可採計： 
（一）創作或展演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內容形式。 
（四）方法技巧(包括創作過程)。 
二、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人

數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同一

職級專任教師公開展演場次平均

數。 

三、 學術研究計畫經費及產學計畫

經費總數：自發病日前回推 1 學

年執行學術研究計畫經費及產

學計畫經費總數，超過同系(所)

同一職級專任教師執行學術研

究計畫經費及產學計畫經費平

均數。                                                                                                                                                                                                                                                                                                                                                                                                                                             

一、學術研究計畫係包含學校自籌補助

經費辦理或由政府部門、企業或其

他單位提供之學術計畫。 
二、產學計畫係以學校專任教師名義承

接並擔任該計畫於校內之計畫主要

主持人，或以學校名義與合作單位

簽約之計畫。 
三、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人

數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同

一職級專任教師執行學術研究計

畫經費及產學計畫經費平均數。 

輔導及服

務 

指導碩（博）士生人數：自發病日前

回推 1 學年，所指導碩（博）士生占

註冊在籍之同系(所)碩（博）士生比

率，超過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

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人數

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同一職級

專任教師所指導碩（博）士生占註冊在

籍之同學院碩（博）士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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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審查指標 備註 

指導碩（博）士生占註冊在籍之同系

(所)碩（博）士生比率。 

其他 一、專利件數及技術移轉件數：自發

病日前回推 1學年專利件數及技

術移轉件數，超過同系(所)同一

職級專任教師專利件數及技術

移轉件數平均數。 

 

 

一、專利件數係指以學校為權利人，經

中華民國智慧財產局、美國專利商

標局或其他國家經審查後公告所

申請公告之專利件數（計算基準日

以專利公告日期為主）。 

二、技術移轉件數係指有實際技術移轉

或技術授權之專利數。 

三、倘若同系(所)同一職級專任教師人

數低於 10 人，則應超過同學院同

一職級專任教師專利件數及技術

移轉件數平均數。 

二、請敘明經學校指派兼任校內行政

職務及校內(外)委員會委員，致

工作負荷過重情形。 

 

三、請敘明短期工作過重情形(例

如：發病日前一日或約一週內是

否從事特別繁重之工作或工作

負荷情形是否異於平常)。 

 

四、其他具體事證。  

 


